
青铜峡市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受理回应制度

第一条 为防止和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行为，

规范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受理回应程序，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

查工作的通知》（国市监反垄断[2020]73 号）等规定，结合我

市实际，特制定本制度（试行）。

第二条 受理范围。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认为青铜

峡市县级及以下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

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政策制定机关）未进行公平竞争审

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

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及其上级机关，或本级及上级公平竞争审

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举报。

第三条 受理主体。按照“谁制定、谁受理”的原则，由

政策措施的制定机关受理相关投诉。

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指导我市政策

制定机关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受理回应处理工作。

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协调指导本行政区

域内各级政策制定机关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受理回应处理工作，

做好监督考核工作。

各级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及时受理并核实本机关及下级机

关涉嫌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

的举报。其中，对机构改革前出台的政策措施提出举报的，原



政策措施制定部门被撤销或职权已调整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

的部门负责受理；部门拟文以政府或政府名义出台的政策措施，

由拟文部门负责受理；由多个部门联合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

由牵头部门负责受理。

单位和个人举报政策措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的，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接收，并逐级上报至自治区公平

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第四条 受理渠道。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采取

当面递交、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受理机关举报，也

可以通过 12345 便民服务电话、12315 消费投诉举报电话、青

铜峡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投诉电话：3721041，

办公地址：青铜峡市利民街 01 号，邮政编码：751600）等渠

道进行举报。

第五条 受理要件。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举报政策

制定机关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

施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被举报政策制定机关的名称；

（二）被举报的政策措施名称、文号、施行时间、政策措

施制定机关；

（三）被举报的政策措施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违反审查

标准的具体内容等；

（四）举报人的姓名（名称）、电话号码、通讯地址等个

人（单位）信息。受理机关应当为举报人保密。如举报人不愿

意提供个人（单位）信息，受理机关对匿名举报不负责回复义



务。

投诉人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电话、12315 消费投诉举报电

话进行投诉的，受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记录以上信息。

第六条 举报分转。政策制定机关受理的举报应当及时转

政策制定部门受理。

12345 便民服务电话受理的举报应当及时转政策制定机关

办理，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定期从 12345 便民

服务电话系统调取相关举报诉求数据，跟踪分转情况。

12315 消费投诉举报电话受理的举报应当及时转市公平竞

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由其根据举报事项转办或移交政

策制定机关受理。

对于依据上级规定出台的政策措施，或重大、复杂的政策

措施，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可以提请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或

上一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受理。

第七条 举报受理。受理机关收到投诉举报后，应当自收

到举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本制度规定的举

报予以受理。

举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并告知实名举报人:

（一）无具体明确的被举报人（单位）或涉嫌违反公平竞

争审查规定情形的;

（二）不属于本受理机关受理范围的;

（三）举报已经受理且仍在核查处理过程中，举报人就同

一事项重复举报的;

（四）举报已核查处理结束，举报人在无新线索的情况下



以同一事实或者理由重复投诉举报的;

（五）对同一事实已向其他行政机关投诉举报、申请行政

复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已经进入上述程序的;

（六）其他不应当受理的情形。

第八条 举报处理。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调查、

核实，并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市监反垄规〔2021〕2 号）的

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理过程中可以征求专家学者、法律顾问、

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意见。

第九条 核查时限。对于符合受理规定的举报，受理机关

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特殊情况下，核

查时限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

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其中，12345 便民服务电

话受理的举报工单，应当在受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

遇特殊情况需延期的应当在办理时限期满前提出延期办理申

请。

第十条 核查回复。受理机关应当根据核实情况作出以下

处理：

（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应当及时告知举报人有关情况；

（二）受理机关发现被举报人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出台政

策措施的，应当及时补做审查；

（三）受理机关发现被举报政策措施存在违反审查标准问

题的，应当按照相关程序停止执行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措施，并

依法向社会公开；



（四）政策措施属于例外规定的，应当向举报人作出解释

说明，并逐年评估适用例外规定的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实施

期限到期或者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政策措施，应当及时停止执行

或者进行调整。

第十一条 转办件回复。对于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12345、12315 等部门分转的举报，受理单位应当按

规定时限反馈处理结果。

第十二条 执行时间。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青铜

峡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解释。

（此件公开发布）


